
东廷线东桥至下祝局部改造工程

答疑纪要

招标编号：E3501240102802056001

各投标人：

1.问：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1.4.1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中勾选：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最低要

求。但在3.5.6：投标人投标时不须提交“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总表”、“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资历表”。

答：投标人投标时不须提交“（六）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总表”、“（七）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资历表”，在投标文件中

提交承诺函响应招标人提出的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即可。

2.投标文件格式表（八）拟投入本标段的主要施工机械表、（九）拟配备本标段的主要材料试验、测量、质检仪器设备表，表格标注“本表仅

适用于特别复杂的特大桥梁和特长隧道项目主体工程以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工程。”，请问，根据本项目的规模，投标文件格式表（八）、表

（九）提交空白表格即可？

答：投标人投标时不须提交“（八）拟投入本标段的主要施工机械表”、“（九）拟配备本标段的主要材料试验、测量、质检仪器设备表”，

在投标文件中提交承诺函响应招标人提出的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最低要求即可。

3.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印发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招投标竞争九条措施的通知》（闽发改规〔2023〕7 号）文件第

九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应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制度，工程预付款应不低于合同总价（扣除暂列金额）的

10%，而本项目都不按照文件执行设置预付款，上述文件发布有何意义？

答：详见答疑纪要的第10点。

4.招标文件第95页，第17.3.3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一）按月审核工程数的80%支付进度款，但最高不超过发包价的80%，施工过程中，

承包人应同步做好内业资料归整及备查工作；项目通过交工验收，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经监理人审核的完整内业资料且闽清县财政投资评审中

心结算审核结论出具后，承包人按照结算审核金额向发包人提交剩余合格的增值税发票后，支付至工程结算审核价的97%；剩余3%作为质量保证

金（如承包人另行缴交的，可不在工程款中暂扣），待缺陷责任期满（以签发缺陷责任终止证书为准）后退还。 因项目完工后需要办理交工验

收手续，承包人提供经监理审核的完整内业资料且结算送审需要漫长的时间，承包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交工合格工程量17%的工程款，

此将给承包人造成资金压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

的原则。” 故建议代理增设“”项目通过交工验收，支付至合格工程量的90%“条款。”

答：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5.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6“投标人投标时不须提交“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总表”、“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资历表”，应在

投标文件中提交承诺函响应招标人提出的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请问，投标文件格式表（六）、表（七）提交空白表格即

可？

答：投标人投标时不须提交“（六）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总表”、“（七）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资历表”，在投标文件中

提交承诺函响应招标人提出的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即可。

6.根据本项目的规模以及招标文件选用的评标办法（合理低价+信用分），本项目无需提交施工组织设计，请代理明确！

答：本项目无需提交施工组织设计。

7.报价文件目录二、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后面的格式没有这一项。请代理明确！

答：修改后的招标文件与本答疑纪要同时发布。请各投标人及时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在本答

疑纪要的附件处下载修改后的电子招标文件。

8.关于履约保证金形式采用银行保函时，要求由投标人开立帐户的银行开具；目前，中小企业受自身规模、资质限制，在开户银行不能办理保

函，也难以满足开具条件，建议放宽银行保函开具银行的限制，允许投标人选择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股份制银行开具保函。

答：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9.补充通知部分：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十、其他材料”应附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对投标人的资质、项目经理资格、项目总工资格要求的网页截图。在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中无法查询，但可在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中查询的，应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中查询到的网页截

图。并承诺所附的网查资料真实有效，承诺书格式自拟。

10.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 17.2.1开工预付款金额修改为“签约合同价的10%”；项目专用合同条

款17.2.1 预付款修改为“开工预付款金额：签约合同价的10%。”

修改后的招标文件与本答疑纪要同时发布。请各投标人及时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

在本答疑纪要的附件处下载修改后的电子招标文件，并制作电子投标文件，否则自行承担后果。

本答疑纪要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原招标文件内容与本答疑纪要相矛盾或不一致的，以本答疑纪要为准。



招标人：闽清县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福建盛越建设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5月10日


